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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 113 年度 

「大手牽小手 溫馨祖孫情」相片徵選 實施計畫 

一、目的：透過相片徵選比賽，提倡家庭世代互動共融，鼓勵世代情感交流，增進

家庭氣氛。 

二、辦理單位：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輔導室主辦 

三、徵件主題：【大手牽小手 溫馨祖孫情】從照片呈現祖父母和孫子女或三代同

堂溫馨、趣味、感人的互動相處，並分享照片的「愛的小語」。 

四、參加對象及組別： 

   （一）本校一至六年級在學學生。 

   （二）徵選組別共分為三組：1.低年級組 2.中年級組 3.高年級組 

五、參加辦法： 

（一）活動方式： 

    1.至輔導室索取報名表及相片徵選用紙，填妥內容並貼上投稿照片。  

    2.可由級任老師統一收齊或由學生自行送至輔導室資料組。 

（二）參賽資料及報名表件： 

         1.著作使用權同意切結書暨報名表（附件 1，請附於作品後方）。 

       2.相片徵選用紙：將清晰參賽相片一張黏貼於此表，並填妥照片的「愛

的小語」（繳交紙本）。 

   （三）收件日期：113年 9 月 6日（星期五）止。 

   （四）結果公布：得獎名單將於 113年 9月 27日(星期五)前公布於本校網站， 

         並個別聯繫得獎者領獎事宜。 

 

六、作品規格及評審標準  

（一）作品規格 

參選作品以限一張 4*6 吋彩色相片為準，數位或傳統相機皆可，但不可有

合成或電腦修片等後製，寫下「愛的小語」100-200字內（含自訂『作品

題目』及標點符號），分享照片心情故事或表達對祖父母的愛。（以中文

為主，字體需清晰不得寫簡體字，國小低年級者可書寫注音，不得抄襲他

人作品）。 

規格不符之作品一律不予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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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評審方式：遴聘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作業。 

   （三）評審標準：         

1. 作品中須具有表達世代情感互動與交流的正面意義；另文詞中的詞
彙，應避免有不雅之諧音或雙關語。 

2. 各評審委員評核每一件參選作品成績以 100  分計算，評核項目及配
分如下： 

(1) 主題掌握（與主題相符程度）：30％ 

(2) 照片與文字創作之意境表達：50％ 

(3) 整體創意表現：20％ 

七、評選程序： 

 （一）由本校自行遴聘評審委員辦理。 

 （二）凡參選作品均由主辦單位進行彌封編號後評選，得獎作品得不足額。 

  

八、獎勵方式：  

   （一）參加獎：凡參選之所有學生皆可獲得真好卡一張，榮獲優選的學生，每人  

         各頒予獎狀一紙。 

   （二）優選獎（計 3組）：每組各錄取 5名，可獲本校提供精美文具 1份與獎狀 

                          一紙。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每人限投稿 1件，參賽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創作，如經檢舉為抄襲，經查屬

實，不予評選；如於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

獲獎獎狀及獎品。 

 （二）報名參加本計畫者，即同意無條件將參賽作品無償授權予本活動之主辦單

位做教育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之使用。 

 （三）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規定及本實施計畫內所載之任何規定

者，雖經錄取，仍不予受理、評選。 

 （四）各作品組別及規格如有未按規定選送者，經查屬實，該件作品取消得獎資

格。 

 （五）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獲獎作品，不得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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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力行國小 113年度「大手牽小手 溫馨祖孫情」相片徵選 

著作使用權同意切結書暨報名表 

       請將報名表和作品一同繳交，於 9/6（五）前交至輔導室資料組 
……………………………………………………………………………… 
 

 
 

臺北市力行國小 113年度「大手牽小手 溫馨祖孫情」相片徵選 

著作使用權同意切結書暨報名表 

請將報名表和作品一同繳交，於 9/6（五）前交至輔導室資料組 

參選組別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學生班級：           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作品題目  

 

同意將本人參加「大手牽小手 溫馨祖孫情」相片作品之著作使用權，提供本活

動之主辦單位無償做為教育推廣之展示、出版、公布及上網。 

著作人(推薦學生之家長)：                                 (簽名或蓋章) 

參選組別 □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學生班級：           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作品題目  

 

同意將本人參加「大手牽小手 溫馨祖孫情」相片作品之著作使用權，提供本活

動之主辦單位無償做為教育推廣之展示、出版、公布及上網。 

著作人(推薦學生之家長)：                                 (簽名或蓋章)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